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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城第二小学学校师生荣誉管理办法

学校荣誉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，是学校激励后人的榜样和骄傲，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灵魂。学校荣誉管理是学校精神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基地，是激励广大师生继续奋发进取，积极向上，永葆激情，获取更加辉煌成绩的动力源泉。
一、荣誉管理原则
（一）方向性原则。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，坚持为国家教育方针和学校发展目标服务，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（二）教育性原则。必须具有“荣誉育人”的理念，荣誉本身就带有“无形教育”的功能，陶冶师生情操，美化师生心灵，激发师生灵感，启迪师生智慧，提高师生的归宿感和幸福感。
（三）全面性原则。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，视质量为生命，带动学校全面发展，既放大学生发展的“点”，还要顾及为学生发展服务的“面”，做到点面结合，贯彻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。
（四）激励性原则。学校荣誉管理的过程就是激励的过程，每评一次就激励一次，用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的办法，树立标杆，明确方向，激发士气，提高师生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以求更好地完成预期的教育目标。
二、荣誉管理内容
学校荣誉分为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两种，学校荣誉管理实行分类管理。学校内部评选的荣誉奖项，坚持上行下效、与时俱进、激励创新的原则，根据国家评选荣誉的大方向设置荣誉奖项，与国家保持同频共振。
（1） 集体荣誉：
特指学校荣誉，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整体工作的嘉奖、表彰、表扬等荣誉。如市级精神文明先进单位。学校获得荣誉是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整体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认可，也是全校教职工辛勤工作、共同努力的心血和结晶，更是全校教职工的骄傲和自豪。学校争创荣誉的过程就是教职工奋力拼搏的过程，通过学校争创荣誉，使广大教职工思想统一，目标一致，团结协作，凝聚人心，激发斗志，从而全面提升教育质量。
（二）个人荣誉：分为教师荣誉和学生荣誉，这是学校荣誉的主体，也是学校荣誉重点评选、重点管理的内容。
1.教师荣誉：分为单项荣誉和综合荣誉。单项荣誉是指教师在某一领域如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竞赛等方面获得单一的嘉奖、表彰和奖励，如：教学能手、优秀指导教师等。综合荣誉是指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经全方位、全方面、综合性考核获得的嘉奖、表彰和奖励等，如：选树表扬教师、最美教师等。综合荣誉三年内不重复获得，力争让更多的老师得到激励，调动工作和争先创优积极性。
（1）综合荣誉表彰评选：学校将依据教职工年度师德表现和年度考核成绩，根据排名择优申报，经学校公示，期满无异议后提报上级部门。
（2）教坛新秀、骨干教师、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等教学荣誉评选：教师自愿报名，学校依据相关文件进行审核，教师提供近三年个人获得的各项业务奖励证书，学校组成考核小组进行计分，入围教师进行说课或讲课比赛，之后两项分值综合算分，分值高者经学校公示，期满无异议后提报上级部门。
（4）班主任荣誉表彰评选：学校根据年度班级考核成绩排名由高到低依次推荐，经学校公示，期满无异议后提报上级部门。
（5）上级各级各类部门组织的评选，学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，并予以支持，学校将根据教师所获奖项进行考核加分奖励。
2、学生荣誉：分为竞赛系列、星级系列、学习系列、竞技系列和评比系列等五项系列荣誉。
三、荣誉管理结果
集体荣誉学校保存。学校各部门、处室、年级、班级及全体师生员工受到上级领导机关或部门、团体表彰、奖励而获得的各种奖牌、奖状、奖杯、奖章、锦旗、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、相关荣誉照片等，是学校的精神财富，由学校统一登记，统一管理，统一张挂、摆放学校荣誉室内，是学校集体的永久归学校保存，是师生个人的暂放学校临时保存，师生随时可取。力争让学校荣誉室永远成为全校师生奋斗的寄托和信仰，让师生了解学校发展和壮大的不平凡的过去和未来。
